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攪動父系傳承的女兒們

彭渰雯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教授

能動性展現在一個行動者可以同時維持也顛覆特定的論述。因此，在抵抗中可

以有順從，在順從中也可有抵抗。……女性主義可以著眼於這些可操弄的空

間，尋找不同形式的主體性，不同於但也存在於既有的權力階序之內（Davids 

et al., 2013, p.9）。

去（2021）年 7 月，前李登輝總統孫女李坤儀小兒子從母姓的新聞，因為媒體報導引起注
意，也在臉書「從母姓俱樂部」1 激起一番討論。儘管許多俱樂部成員開心看到李坤儀小孩從母
姓的決定，但因媒體將標題重點放在「生男孩」「續香火」而從母姓，也引起一些質疑。有些
成員反對為了繼嗣（傳宗接代）這樣的理由從母姓，認為傳宗接代本身是父權社會的產物，且
持續製造下一代「續男性香火」的壓力。

女性主義者對「續香火」的質疑與批判可以理解，因為過去數千年來，這個概念確實只是
在延續父系的香火，也只有男性有此資格傳承姓氏，造成了不婚的兒子、沒有小孩或「只生女
兒」的兒子與媳婦，承擔莫大壓力與不孝之名。雖然民法第 1059 條早在 1930 年立法時就同時
有「贅夫之子女從母姓」之規定，或在 1985 年修法時增加「母無兄弟，約定其子女從母姓者，

從其約定」（不一定要入贅）這類例外放寬的規定，但這些「權宜之計」更說明了從母姓的唯
一正當理由是讓「母之父系」家族宗祧得以延續，是一種不得已、例外、候補的方案，而非挑
戰「子女應從父姓」的根本預設。

而 2007 年民法第 1059 條修訂的劃時代意義也就在於此。新的條文——「父母於子女出生

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簡單直白地賦予父親和母親平等協商的地位，也同
時賦予母姓傳承和父姓傳承相同的機會。

1「從母姓俱樂部」於 2013 年 5 月成立，由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管理。https://www.facebook.com/
groups/mother.surname/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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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系繼嗣的壓迫
在這新的脈絡 / 法制下，若女性主義者仍以舊有的「父權工具」、「入贅」視角詮釋基於「續

香火」動機而從母姓的行動者，不僅將從母姓的「污名」移置在這群想要延續自己家族姓氏的
女兒身上，我認為也忽略了此類行動攪動父系繼嗣（patrilineal succession），甚至創造女性
宗祧繼承的「逆反傳統」（陳昭如，2010，頁 6）之意義和潛力。

畢竟，正因為華人、亞洲社會特別重視父系家族繼嗣與祭祀，卻又只有男性（兒子）可以
擔任此一傳承角色，才持續鞏固重男輕女的傳統文化結構，也使得只生女兒的家庭會有「繼續
拼個兒子」的壓力。儘管隨著社會價值轉變、傳宗接代觀念弱化和性別平等的進展，重男輕女
症候逐漸緩解中，但對於有心傳承自己原生家族姓氏與系譜的女性而言，這個傳承資格硬是比
男性矮了一截，仍是不爭的事實。

這也是為何實證資料指出，2007 年修法後「從母姓」的新生兒有較高比例來自「母無兄弟」
的家庭（彭渰雯、洪綾君，2011）──正因為身為過去父系繼嗣的制度性排除受害者，她們更
易呼應姓氏平權改革的召喚，並且付諸行動。這恐怕是已經超越 / 拋開傳宗接代價值觀，或是
原生家庭已有兄弟可傳承因而從未擔心此事的女性，所無法切身感受的。

換言之，正是這些仍在意「續香火」「傳承家族」的女兒們，最積極成為挑戰父姓常規傳統
的行動者。然而，就和其他從母姓實踐者的家庭一樣，面對「父姓優先」的霸權，她們也需要透
過各種討價還價（Kandiyoti, 1988），來達到（或不一定能達到）「讓孩子跟自己姓」的願望。

是傳宗接代，也是性別平等
我在 2021 年進行了一波從母姓的研究，共訪問了 16 個家庭的 21 位家長（16 位媽媽、

5 位爸爸）協商子女從母姓的經驗。限於篇幅和主題，本文僅選擇其中 4 位從母姓動機與「傳
宗接代」較為相近、且具不同代表性的女性之敘事，2 以呈現性別、姓氏與繼嗣交織壓力下的
從母姓實踐經驗。

2 雖然已經盡量選擇具有不同代表性的受訪者，但因本研究規模與人數所限，這些受訪者仍有一定程度
的同質性，包括皆為大學或碩士畢業，且都擁有自己的專職工作與收入，夫妻雙方皆為漢人家庭。因
此，更多元的家庭內權力關係（包括族群位置或社經地位等差異）如何可能影響從母姓的發起與協商，
有待後續更多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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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彎彎：母親決定出家的震撼
身為四姐妹家庭中的老大，彎彎在受訪一開始就表明「小朋友跟我姓這件事情啊，對我來

講是很重要一件事」。成長過程中原本並未覺得性別不平等的她，一直到 20 歲媽媽決定出家，
才對「為什麼女生不能有跟自己姓的小孩」產生極大不平之感：

我媽媽因為跟我爸爸也不合，然後她很擔心她以後沒有依靠。( 她 ) 選擇了出家這

條路之後，我才知道，原來有沒有男生關係了一個家族的傳承，關係了一個老人家

以後有沒有人靠這樣子。對他們來說是這麼嚴肅的一件事情。我那個時候就跟我媽

媽講，我勸她回來，我說妳回來嘛，以後我生一個跟我們姓的這樣子。我媽說你別

傻了，不可能。對，那可能就是那件事情給我的影響，我一直很堅持這件事情。

在產生要孩子跟自己姓的想法之後，彎彎在大學連交往對象都會加以過濾，「我通常都會

先了解對方家裡有沒有兄弟，因為我想如果是獨子或長子的話壓力會比較大」。後來的丈夫即
因為是家中第二個兒子，而成為彎彎唯一穩定交往過的男友，並且在交往乃至於論及婚嫁過程
中，多次確認「長女或次男從母姓」這樣的原則，也獲得夫家的同意。

後來，彎彎尚未結婚時先懷孕，並且得知懷的是女生之後，再次跟先生確認這個小孩要從
母姓。雖然夫家一度反悔並以「家裡的第一個孫」為理由表態小孩仍應從父姓，但在彎彎以「不
然就不要結婚」表達她的堅定意志後，夫家才不再干預，女兒也登記從母姓。

只是很不幸地，彎彎的先生在幾年後過世，因此沒有生第二個孩子。但因為先生的哥哥生
了兩個兒子，彎彎還對在臺北有數棟房產的公婆表示，「看是不是有一個負責接我先生這一脈

去拜，然後就是財產就是他分。我連財產我都有講，意思是說我女兒不會有任何想要（分財產）

的非份之想。」

雖然在整個努力過程中，看似彎彎很重視「拜拜」這件事，其實她本身對於拜拜儀式準備
並不清楚，只有 20 歲前跟著媽媽拿香拜的模糊經驗，甚至從來還沒有參與過父親家族的掃墓，
因為「祭祀的責任還在我爸爸那一代」。直到祖父母前年過世後，她的父親才明確對於彎彎傳
承家族牌位的角色提出詢問：

攪動父系傳承的女兒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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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阿公阿嬤過世了，那個牌位可能要遷上來要拜拜，( 爸爸 ) 問我願不願意接。

我說我生一個女兒從咱家的姓，就是打算要接的。我爸爸就說好，那如果妳要接的

話，我那間房子就給妳，那你要接這個工作。

彎彎在我的受訪者中，對於讓孩子從母姓、傳承家族姓氏是最有計畫與準備的一位，即使
父親未曾主動要求她這樣做。因為母親出家而從年輕時代許下的心願，深刻影響著她擇偶和生
養的規劃，包括結婚也採簡單登記，沒有任何嫁娶儀式和聘禮。「長女次男從母姓」的原則，
則反映了她充分理解並尊重傳統父權規則下對小孩性別、排序等考量，並嘗試與她的從母姓實
踐意志做出平衡。而在夫家反悔之際，則因為自身具有財經專業和穩定工作，讓她具備自主充
裕的協商資本，來貫徹這樣的意志，並且不因夫家有較多房產而妥協。

但即使有這樣堅強的意志和準備，在先生過世打亂了原本「一家一個」的計畫後，確實也
讓彎彎擔憂以後女兒（接了娘家牌位後）是否不能拜自己的爸爸，「我先生怎麼辦？」。彎彎
在訪談最後表達她「不會後悔，只是我會知道沒有那麼簡單」，也因此表示，以後女兒的人生
可以單純一點、隨緣，「我不會建議她像我這麼堅持，因為後面好複雜喔」。看似收斂與妥協的
告白，反映出奮力挑戰結構的個別行動者，經常需要面對的非預期挫折和孤單。

2. 小容：讓同志兄長免於傳承壓力
從北臺灣漁村遷居至夫家所在的中南部某農村縣市的小容，本身有一個哥哥、一個妹妹，

家人關係親密，近 40 歲的哥哥迄今也跟父母住在一起。她的從母姓動機萌生於哥哥在多年前
跟她出櫃是同志，「如果他為了傳宗接代去跟女生結婚，他覺得這個女生很可憐，因為他不是

真的喜歡那個女生。」雖然家人關係很好，但小容父親不接受兒子是同志的可能，一直期待兒
子可以找到適合的女性結婚生子。母親雖知道哥哥有穩定交往的伴侶，但也不允許哥哥帶伴侶
回家，「我們在家看到這一類（同志相關）的新聞都會轉台」。

為了緩解哥哥與爸媽的壓力，小容和妹妹在婚前已萌生讓自己孩子從母姓的想法，希望「讓

我爸媽覺得說，至少他們家之後的子子孫孫還有人跟著我們姓。」不過小容也強調動機不是這
麼單一，「我覺得這是在男女平權上面，我自己也覺得我的小孩為什麼不能跟我姓？撇除我爸媽

這一塊，我自己的小孩，我也會想要跟我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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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容的妹妹比她還早一步結婚生小孩，有感於當時 30 多歲的哥哥屢被逼婚的壓力，妹妹
率先跟夫家要求小孩從母姓。但因為是第一胎又是男生，公婆堅持不接受，而鬧得很僵。這也
讓小容覺得自己若要成功，一定要好好處理這樣的過程。她雖然在婚前曾向先生提過「以後小

孩可不可以跟著我姓」的想法，但並沒有刻意施壓或要求承諾；提親、結婚到生完老大（男生）
時，也都沒有再提。而是等到懷第二胎之後，才跟先生提到希望第二個跟他姓。

在大學階段就開始和先生交往的小容，婚前提到從母姓的想法時，先生多半以不置可否
「喔！」這樣的方式回應，小容感覺先生似乎不是很贊成這件事。當這次小容態度變得堅決明
確之後，先生則提出「如果後來小孩因為從母姓被霸凌怎麼辦？」的理由表達猶疑。小容也因
此展開一番說服與教育：

我說小孩從母姓為什麼會被霸凌？（人家）怎麼會知道他是從母姓？…我爸媽跟你

爸媽的錢，就是說我的經濟能力也不輸你，然後我教育程度也不輸你，我不是嫁給

你，我是跟你結婚，我不是屈在你下面，我們兩個是平等一樣高的。然後跟他講很

多例子，我同學的媽媽也從母姓，我有兩三個同學她的小孩也是從母姓，所以我跟

他講完後，他好像就比較可以接受。

小容覺得先生被說服同意的原因不是男女平等，而是「哥哥是同志無法傳宗接代」這件事，
因為先生在某些面向是頗重視傳統的人。因擔心同樣傳統派的公婆會無法接受，她在與公婆溝
通之前，還和先生先去一間公婆很相信的廟請問神明。結果乩童說，「神明說祂沒有辦法幫我

們作主這件事情，祂會給我們一張符咒在家裡燒掉，然後祂會請家裡的神明盡量通融這件事

情。」回來之後，小容鼓起勇氣以「哥哥不結婚」為理由，希望公婆同意第二胎從母姓的想法，
沒想到公婆一口氣就同意了，本身經營家庭理髮的婆婆還表示「為什麼不行？來她那邊用頭髮

的客人也有很多從母姓這樣。」小容表示當場很感動，還流下眼淚。

基於「我希望我爸爸可以覺得說他的子孫也是有人跟他姓這樣，他不用擔心以後死了沒有

人拜他」這樣的初心，加上男女平等的觀念認知，以及先前第一胎兒子已經從父姓、盡了對夫
家的「義務」，小容終於如願說服先生這一關，讓女兒從自己的姓。對於未來的家族傳承和拜
拜，她沒有細想過，但曾經跟爸媽討論，以後全家墳墓都移到靈骨塔，「配合一起拜，這樣比較

方便」，秉持「心誠則靈，沒有做對不起祖宗的事，該做的我有做這樣就好了」的態度，也不
預設未來女兒應當扮演的角色。

攪動父系傳承的女兒們

,,
,,

35



專題企劃 / 姓氏的性別政治

36

3. 阿慧、薇薇：
「只生兩個女兒」家庭的傳承

來 自 中 部、 畢 業 於 國 立 頂 尖 大 學 的 阿
慧，和來自南部、擁有國外碩士學位的薇薇，
除了都是高學歷，家庭人口背景也有些類似：
原生家庭都只有兩個女兒；配偶家庭則都剛
好是一子一女。另一個巧合是，她們的配偶
都是自己的高中同學，分別是頂尖大學的學
士和碩士。

基 於「 家 裡 就 兩 個 女 生 」， 阿 慧 和 薇
薇都認為讓自己的「第二個」孩子從母姓很
合理。稍微不同的是，身為長女的阿慧成長
過程中有阿嬤提醒此事，因此在婚前就跟先
生提到一個小孩從母姓的主張，並且達成共
識。身為次女的薇薇婚前並沒有感受這樣的
壓力，也沒有跟先生討論過，而是到生完第
一胎且是男生之後，「我爸就說如果生完第

二胎是男的，他希望從母姓。那我也覺得應

該可以啊，因為現在這個時代少子化，加上

像我們家這樣生兩個女的也蠻多的。」

阿 慧 和 薇 薇 的 夫 家， 基 於 對 親 家 需 要
「傳宗接代」的「理解」，而未反對第二個
孩 子 從 母 姓。 尤 其 阿 慧 的 第 一 個 孩 子 是 女
兒，老二是兒子，但並沒有因此回頭將原本
從父姓的大女兒改為母姓，以便讓兒子從父
姓，阿慧說：「公公他只是希望就是說有人

可以拜就好，不一定說是要男生或女生。」

反而阿慧自己的媽媽在得知老二是男生之後

一直覺得不大好，「我媽媽會覺得不好意思

說，這是男生耶，是不是應該要姓男生那邊

的？」但 因 為 先 生 認 為 講 好 了 第 二 個 從 母
姓，就不要食言，即使先生的外婆稍有異議，
也被舅舅、阿姨等親人勸說讓年輕人決定就
好。整個協議的過程，阿慧幾乎不用多做解
釋，「他們就知道我們家就兩個女生啊。」

不過她也承認，如果今天自己有兄弟的話，
就不確定夫家會不會這麼阿莎力地同意。

而薇薇在生了老大、男生、從父姓之後，
二兒子協商從母姓的提議卻未如願。在受訪
時，薇薇表示自己非常驚訝，因為反對者不
是公婆，而是與她角色分工平等、總是強調
民主自由的先生，「他非常贊同同志，他是

走在世界的先鋒，我原本覺得從母姓這件事

情應該不會難倒我，因為他是非常開放的。」

薇薇的公婆分居已久，當她徵詢先生同
意讓老二從母姓時，先生一開始請她自己去
問同住的婆婆和在另一縣市居住的公公，他
們都不表反對、沒有意見。但當先生發現公
公也不反對之後，「換他變反對派」，卻又
說不出可說服薇薇的理由，只表示「有些事

情就是沒有原因沒有理由」「他就沒有要從

母姓」，甚至一度在吵架中撂下「除非離婚」

的狠話。驚訝失望的薇薇，因為小孩急著報
戶口，也只好「有點心不甘情不願地去戶政

事務所，去寫那個名字」。面對父親發脾氣
追問「為什麼小孩沒有姓Ｘ？」（從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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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夾在父親與先生中間，覺得特別委屈，因
為先生和岳父的關係其實頗好，但父親不願
直接跟先生提出小孩從母姓的要求，先生也
不敢直接跟岳父表示希望老二仍從父姓。

薇 薇 對 先 生 堅 持 兩 個 小 孩 都 從 父 姓 一
事，後來是以「他從小較缺父愛」的彌補心
態來詮釋。這表現在薇薇請了一年育嬰假之
後，先生也請了半年育嬰假，並且「請完他

就順便辭職了，因為他也工作七、八年了，

想說休息一下」，然後擔任兩年的全職奶爸，
「其實他比我認真顧小孩」。雖然她覺得老
二從母姓是一件合理的要求，但面對先生令
人意外地強烈堅持，薇薇採取的策略是「我
先不跟你吵」。在風波稍微平息後，先生也
表示未來願意尊重小孩的意願：「等他（小

孩）知道自己是誰，可以有思考的時候，他

如果想從母姓，那就讓他從母姓」。

另 一 方 面， 逐 漸 弱 化 的 繼 嗣 和 祭 祀 傳
統，也讓薇薇稍微舒緩小孩沒有從母姓的心
結：「如果有（傳承）我會覺得很好，可是

現在的年輕人或這個世代，都越來越簡略，

現在其實都強調好好的過現在的生活、過在

當下。」就連她身為長子的父親，雖然依舊
擔負每年家族靈骨塔祭拜的任務，也看得較
開了：「他有時候看著那些靈骨塔就說，這

種齁，兩代、三代掃一掃，到第四代可能就

沒有人會掃了，這是很正常，因為有時候真

的太久了」。

攪動父系傳承的女兒們

結語
從本文 4 位女主角的經驗可以看到，「傳

宗接代」「續香火」的規範性論述，在「家
無兄弟可傳承」的女性身上持續產生不同程
度的壓力或內化的作用，不過她們所認知的
傳宗接代，已結合當代的男女平等論述，希
望以女性 / 女兒的角色，也可以完成原本專
屬男性 / 兒子才能完成的姓氏傳承任務。她
們與我訪問的其他基於「性別平等」「公平」
為主要動機的從母姓行動者之間，對公平的
追求並沒有太大差別，但是多了對傳承的強
調與期待。

若夫家、男方也尊重傳統繼嗣觀念，女
方家庭的傳宗接代需求有機會構成同意小孩
從母姓的「合理理由」，但仍「理所當然地」
要以尊重父姓常規為前提，藉由生老二或是
「長女次男從母姓」等策略，表達對父姓 /
夫家優先的尊重或承讓，以換取家庭和諧。
這些策略在以「性別平等」「公平」為理由
實踐從母姓的家庭內也經常看見，並不令人
意外。正如本文一開始所引用 Davids et al.,
（2013）的提醒：「在抵抗中可有順從，在
順從中可有抵抗。」改革某些制度或作法，
不表示能與過去完全切割，女性主義者必須
放下「革命性的改變」之期待，從而在各種
權力關係之中（而不是之外），找到微小、
片段、慢速改變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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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對於不那麼重視繼嗣或祭祀的年輕世代而言，傳宗接代或許不再是決定子女姓
氏的考量依據，然而，「原則從父姓」的父權紅利，卻也未見打掉重練。因此在與父權討價還
價的過程中，如果男方 / 夫家想保留更多的父權紅利，個別女性 / 女方家庭往往需具備足以獨
立自主的協商資本（情感的、經濟的），方能實現讓子女從母姓的期望。此一協商資本，在基
於性別平等角度出發而讓小孩從母姓的家庭中也是重要條件（彭渰雯，2014）。這正呼應了
Kandiyoti（1988）所言，與父權的協商會因著階級、族群、社會位置等而有變異，也影響著
不同女性面對壓迫時採取的積極或消極抵抗形式。然而這些父權協商並非永久不變，會隨著脈
絡變化而開啟新的戰鬥空間，也可能協商出新的性別關係。

由於研究規模與時間點的限制，本文受訪者的從母姓實踐，尚未連結到後續繼承、祭拜等
更複雜的繼嗣作法。事實上，比起爭取女性擔任宗祠祭祖的主祭（蕭昭君，2005）、寫入家族
族譜、或是入祀祖塔（姜貞吟，2022）等等挑戰父權、父系繼嗣體制的行動，在雙方家庭間協
商從母姓以傳承女方姓氏或是實踐平等理念，面對的外部阻力相對較小，所可能遭遇的制度性
否決或批評機會也不大。換言之，較有機會靠個人的堅強意志與協商資本來達成。3

但這絕對不表示從母姓的實踐較不重要。因為，如果真要改革父系繼嗣體制，勢必需要
鬆動「父姓常規」這根支柱，讓女性也能傳遞家族姓氏和系譜（不論是父系或母系家族），而
不再是「無男丁」時不得已、例外的選擇。因此，謹以此文為「傳宗接代的女兒們」加油，不
只是因為她們最常成為從母姓的行動者，也是因為她們的訴求攪動著更深層交織的各套父權傳
統，而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攪動與集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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